         雲泰表演廳排練室校內單位借用申請書        1150410版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聯絡人
	(簽章)
	連絡電話
	

	單位主管
	(簽章)
	E-MAIL信箱：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請簡要說明活動性質)
                                                                                      

	參加人數
	

	借用期間
	1.自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止
(同時借用多個時段時請自行增加欄位)

	設備需求
	□使用場地現有之音響。
□使用場地現有之Yamaha直立式鋼琴(型號：YU3BL)。                                                                                 

	學生社團申請活動請加會輔導單位

	承辦人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使用注意事項：
1. 申請人(單位)應確實遵守本機關「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雲泰表演廳校內借用要點」、「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雲泰表演廳場地暨舞台設備技術手冊之相關安全規範」之規定。
2. 學生自治團體借用本場地應填寫申請書及活動企畫書，由輔導單位審核通過後，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輔導單位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場地設備管理使用暨收費要點」負活動督導之責。
3. 場地管理單位得派員不定時至活動現場監督場地使用情形，活動期間並應接受本場地管理人員之督導。
4. 本場地原有之燈光、音響及投影等設備，申請人(單位)須維持原有運作模式，未經本場館同意，不得自行更改其電路。如有額外加設之裝置，如燈光音響等，不得損及本場館設施設備，必要時得自行加設臨時發電機。
5. 進入排練室應依規定脫鞋，並穿著專用舞鞋或襪子方可入內。
6. 場地使用後之場所清潔與會後復原工作由申請人(單位)負責，垃圾不得留置於本場館內。場地未清潔復原者，本場館將派員處理，所需費用由申請人(單位)支付，嗣後並將不予借用本場地。
7. 申請單位如有張貼海報或廣告需求，應事先向場地管理單位申請同意，如有未經申請隨意張貼情形時，場地管理單位得派員處理，所需費用由申請人(單位)支付，嗣後並將不予借用本場地。
8. 本場館因提供使用，致發生設施損壞或財物損失，申請人(單位)須負維修與全額賠償責任。
9. 使用本場地辦理活動，申請人(單位)應負責參加活動人員之安全，並依規定辦理相關的保險。
10. 申請人(單位)應轉知相關與會人員應依規定車位停車。
11. 排練室禁止飲食及從事商業營利行為，申請人(單位)應轉知參加人員知悉遵守。
12. 本校為無菸校園，敬請配合通知與會人員不得吸菸。



……………………………以下由管理單位填寫……………………………
	費用別
	單價
	數量
	合計

	保證金
	
	
	

	場地費
	
	
	

	工讀費
	
	
	

	費用總計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承辦人



組長



總務長
	敬會
□駐衛警察隊：



□主計室



□秘書室
□公開□不公開 (行事曆)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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